南安市人民政府关于
南安市洪都工业园区三期南部
片区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的公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自然资源部《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标准（试行）的通知》（自然资规〔2020〕5号）《福建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福建省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报批实施细则（试行）>的通知》（闽自然资发〔2021〕3号）的有关规定，我市组织编制了《南安市洪都工业园区三期南部片区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并征求了相关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社会公众、专家学者、有关部门、成片开发范围内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村民意见。

一、基本情况

南安市洪都工业园区三期南部片区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用地总规模为4.1640公顷。项目位于南安市洪濑镇。

二、公示期限

2023年4月21日至2023年5月5日。

三、反馈方式

请将对该方案的意见或建议在公示期内以信函或电子邮件的形式反馈至南安市自然资源局。为便于联系并对意见进行归纳整理和分析，请如实写明提出意见者有关单位或个人的名称、联系方式等信息。

联 系 人：赵女士
联系电话：0595-86391071

邮    箱：nagtydk@163.com

地    址：南安市溪美街道柳城路77号自然资源局

邮    编：362300
附 件：南安市洪都工业园区三期南部片区土地征收成片
开发方案

南安市人民政府

      2023年4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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